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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4-11）

《中国证券报》（2024-11-02）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税延养老C

2024-10-08 16.9419 21.9613 15.2705 22.6093 12.9138 15.7676 14.2477 6.1253 43.5843 12.1313 12.0844 10.5748 10.9784 10.8099 11.3757

2024-10-09 16.9158 21.7125 15.0605 22.3552 12.5630 15.1746 13.4083 5.7105 40.8766 11.4470 11.8771 10.4072 10.6965 10.7310 11.3020

2024-10-10 16.9261 21.7741 15.1054 22.4347 12.6893 15.2235 13.7023 5.8106 41.3600 11.5395 11.8957 10.4345 10.7172 10.7056 11.3620

2024-10-11 16.9216 21.7294 15.0755 22.3719 12.5924 15.0281 13.5041 5.6713 40.4868 11.3841 11.8127 10.3727 10.5950 10.6694 11.3946

2024-10-14 16.9385 21.8547 15.1519 22.4699 12.7338 15.2248 13.6606 5.7784 41.1764 11.5468 11.8659 10.4437 10.6923 10.7267 11.4086

2024-10-15 16.9359 21.8303 15.0803 22.3933 12.6114 14.9949 13.2556 5.6397 40.2663 11.2310 11.8109 10.3905 10.5928 10.7048 11.3724

2024-10-16 16.9366 21.8515 15.1034 22.4095 12.6333 14.9159 13.2151 5.6276 40.2387 11.1330 11.7912 10.3801 10.5677 10.6832 11.3986

2024-10-17 16.9371 21.8531 15.0563 22.3819 12.5870 14.8679 13.0876 5.5611 39.8553 11.0265 11.7860 10.3756 10.5447 10.6884 11.3842

2024-10-18 16.9446 21.9431 15.1322 22.4841 12.6649 15.2707 13.3645 5.6971 40.8856 11.3460 11.8921 10.4440 10.7268 10.7887 11.3300

2024-10-21 16.9486 21.9687 15.1661 22.5121 12.6760 15.2553 13.3647 5.7107 41.0117 11.3211 11.9043 10.4674 10.7403 10.8038 11.3551

2024-10-22 16.9493 21.9641 15.1814 22.5229 12.7034 15.2514 13.4455 5.7424 41.2158 11.3880 11.9112 10.4628 10.7535 10.8013 11.3665

2024-10-23 16.9495 21.9517 15.1805 22.5217 12.7031 15.1178 13.5178 5.7643 41.2875 11.2075 11.9027 10.4542 10.7540 10.7798 11.3625

2024-10-24 16.9462 21.9090 15.1388 22.4838 12.6728 15.0724 13.3802 5.7128 40.9462 11.1582 11.8704 10.4352 10.7125 10.7666 11.3719

2024-10-25 16.9441 21.9315 15.1565 22.4987 12.6745 15.0947 13.4193 5.7283 41.1058 11.1830 11.8981 10.4590 10.7445 10.7675 11.3656

2024-10-28 16.9463 21.9306 15.1786 22.5183 12.6927 15.0197 13.4694 5.7390 41.2051 11.1080 11.9182 10.4723 10.7518 10.7711 11.3773

2024-10-29 16.9458 21.8926 15.1469 22.4727 12.6326 14.9241 13.3393 5.6914 40.8462 10.9612 11.8978 10.4559 10.7105 10.7545 11.3686

2024-10-30 16.9462 21.8787 15.1349 22.4533 12.5868 14.8146 13.2981 5.6505 40.6087 10.9336 11.9005 10.4625 10.6821 10.7400 11.3606

2024-10-31 16.9479 21.8931 15.1254 22.4584 12.5741 14.7920 13.2158 5.6397 40.5748 10.9076 11.8927 10.4732 10.6975 10.7630 11.3381

账户设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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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4-11)仅反映投资账户2024年10月01日-2024年10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4年12月03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00079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4-073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0.8亿元-1.6亿元以集

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9元/股，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

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8,

869,7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最高成交价为6.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0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06,382,452.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资金安排，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

回购计划，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4-074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减资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引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引力” ）注册资本由10,200万元减少至4,080万元,减少的部分由英洛

华引力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减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减

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工商变更登记进展情况

近日，英洛华引力已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相关信息登记如下：

1、名称：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M04B01K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何剑锋

5、注册资本：肆仟零捌拾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7日

7、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大道196号科技大楼（自主申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销售；磁性材料销售；磁性材料生产；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

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浙江英洛华引力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579� � � � � � � � � �证券简称：克劳斯 公告编号：2024-055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03,100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826%。

购买的最高价为5.99元/股、最低价为4.7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061,386元（不含交易费

用）。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4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执行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承诺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982.73万元

（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按回购价格上限10.11元人民币/股（含）进行测算，回购

股份数量不低于972,038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

从2024年5月27日至2024年11月22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

上月末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03,

1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826%。 购买的最高价为5.99元/股、最低价为4.79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061,38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后续，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情况在回

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0579� � � � � � � � �证券简称：克劳斯 公告编号： 2024-056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上午 9:30-10:30

(会议召开地点：东方财富路演平台（网址：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566897）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至11月7日(星期四)上午9:30前登录东方财富路演平台（网址：

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566897）点击“提问通道”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

600579@sinoche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了公司2024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11月7日上午9:30-10:3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上午 9:30-10:30

（二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东 方 财 富 路 演 平 台 （网 址 ：http://roadshow.eastmoney.

com/luyan/4566897）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驰

董事、财务负责人：李晓旭

独立董事：马战坤

董事会秘书：张晓峰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上午 9:30-10: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东方财富路演平台

（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566897），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至11月7日(星期四)上午9:30前登录东方财富路演平

台（网址：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566897）点击“提问通道”栏目，或通过公司邮

箱（IR.600579@sinoche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薇

电话：010-6195� 8651

邮箱：IR.600579@sinoche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方财富路演平台（http://roadshow.eastmoney.

com/luyan/4566897）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3062� � � � �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4-073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220,8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220,8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0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麦加芯彩新

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7,

000,000股，并于2023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次发行后，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

本为108,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1,542,2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0%，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26,457,7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形成的

限售股（包含包销限售部分）为542,274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0.50%，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日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已于2024年5月7日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108,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27,000,000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81,000,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5.00%。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共涉及2名限售

股股东，分别是仇大波、张士学。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2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6,

220,800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5.76%），上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现该部

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4年11月7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08,000,000股。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108,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27,000,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为81,000,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5.0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上述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票形成的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

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的相关承诺如下：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仇大波、张士学承诺如下：

“一、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下

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若相关要求发生变化的，本人自动适用变更后的要求。

三、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而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220,8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仇大波 3,888,000 3.60% 3,888,000 0.00

2 张士学 2,332,800 2.16% 2,332,800 0.00

合计 6,220,800 5.76% 6,220,800 0.0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220,800 1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1,000,000 -6,220,800 74,779,2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7,000,000 6,220,800 33,220,800

股份合计 108,000,000 0.00 108,000,000

七、本次解除限售后追加承诺情况

根据该限售股股东仇大波先生、张士学先生出具的《关于自愿锁定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之承

诺》，基于对公司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对公司重视股东回报的高度认可、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

信心以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念，为支持公司实现未来战略，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增强投资者信心，仇大波先生、张士学先生自愿承诺在本次限售解除后，不以低于公司发行价格减

持公司股票，该承诺有效期六个月，即自2024年11月7日至2025年5月6日。 原承诺其他条款不变，继续

有效。

该追加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相关股东

《自愿锁定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之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024-066)。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仇大波先生、张士学先生的追加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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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13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128.35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23日，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7月2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35）。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11月2日披

露了《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2024年半年度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123,262,117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894,027股

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66205元（含税）。

根据回购方案，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发股票股

利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13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128.35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将于2024年11月8日起生效。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22,

368,090×1.66205÷123,262,117≈1.65元/股。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仅为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因此，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30-1.65）÷（1+0）≈128.35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按回购资金

总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28.35元/股（含）测算，若全部以最高

价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779,119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0.63%；按回购资金总额

下限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28.35元/股（含）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467,471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0.38%。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

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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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后调整第二期股份回购方案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18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178.35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28日，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11月2日披

露了《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2024年半年度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123,262,117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894,027股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66205元（含税）。

根据回购方案，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发股票股

利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18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178.35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将于2024年11月8日起生效。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22,

368,090×1.66205÷123,262,117≈1.65元/股。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仅为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因此，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80-1.65）÷（1+0）≈178.35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按回购资

金总额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78.35元/股（含）测算，若全部以最

高价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121,391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0.91%；按回购资金

总额下限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78.35元/股（含）测算，若全部以最高

价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560,695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0.45%。 具体回购股份数

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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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6620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1/7 2024/11/8 2024/11/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9月11日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 因此，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拟以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50元（含税），以截至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23,262,117股测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3,382,493.05元（含税），占公

司2024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0.40%， 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数为123,262,117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894,027

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总数为122,

368,090股。公司按照分配总金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原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1.65元 （含税） 调整为

1.66205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调整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涉及到差异化权益分派特殊除权除息，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或虚拟分派的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仅涉及现金分红，不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故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22,368,090×1.66205）÷123,262,117≈1.65000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65000)÷（1+0）=前收盘价格-1.

6500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1/7 2024/11/8 2024/1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MicroPort� Endovascular� CHINA� Corp.� Limited、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1.6620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620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1.4958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958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662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8139300

邮箱：irm@endovastec.com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88016� � � � � � � �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4-072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期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心脉医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期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

2024-06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10月29日）登记

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MicroPort�Endovascular�CHINA�

Corp.�Limited

49,025,370 39.77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95,621 1.62

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271,102 1.0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33,387 0.84

5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94,027 0.73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上证

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780,614 0.63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上证科创

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93,049 0.56

8 林建新 686,397 0.56

9 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70,500 0.54

10

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58,864 0.53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MicroPort�Endovascular�CHINA�

Corp.�Limited

49,025,370 39.77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95,621 1.62

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271,102 1.0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33,387 0.84

5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94,027 0.73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上证

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780,614 0.63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上证科创

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93,049 0.56

8 林建新 686,397 0.56

9 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70,500 0.54

10

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58,864 0.53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0733�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汽蓝谷 公告编号：临2024-070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2024年10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2024年10月份产销快报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

增减

北京新能源汽

车

股份有限公司

12384 4768 67905 16388 314.36% 14405 7014 82254 61767 33.17%

合计 12384 4768 67905 16388 314.36% 14405 7014 82254 61767 33.17%

备注：

1、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销量中包含部分由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由北京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销售的合作车型。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4-071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单位 产品

产量 销量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 期

累计

增减比 例

（%）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 期

累计

增减比 例

（%）

本部 发动机 17670 31197 -43.36% 206377 319273 -35.36% 16642 33454 -50.25% 194222 305586 -36.44%

东安

汽发

发动机 8539 9602 -11.07% 106781 88478 20.69% 9858 9298 6.02% 97571 86203 13.19%

变速器 15607 11843 31.78% 102032 85972 18.68% 14146 13485 4.90% 77587 87150 -10.97%

合计

发动机 26209 40799 -35.76% 313158 407751 -23.20% 26500 42752 -38.01% 291793 391789 -25.52%

变速器 15607 11843 31.78% 102032 85972 18.68% 14146 13485 4.90% 77587 87150 -10.97%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75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

汽车

707 -32.86% 4,959 -12.92% 1,812 -29.77% 17,633 -11.04%

其他

车型

1,351 -12.10% 19,407 26.02% 2,193 94.76% 23,310 75.58%

合计 2,058 -20.54% 24,366 15.51% 4,005 8.07% 40,943 23.71%

注：1.新能源汽车销量包含由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及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本公司对

外销售的车型。

2.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4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4年11月11日10时至2024年11月12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的财产份额（出资额50000万元对

应的基金财产份额）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WmDlVt&

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